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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

新聞倫理委員會會議記錄 

   

日    期：民國 10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 

 

時    間：上午 11 時 00 分 

 

地    點：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51 號 10 樓 新聞部會議室 

 

會議主席：商業周刊創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惟純 

出席委員：秋雨文化董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水江 

世新大學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永乾 

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教授   蕭瑞麟 

 

列席人員：新聞部總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詹怡宜 

新聞部副總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文慈 

新聞部副總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楊  樺 

新聞部採訪中心經理                     黃康棋  

法律事務部總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吟文 

公共事務部總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阮淑祥 

新聞部行政組 (會議紀錄)                 林欣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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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議紀錄 

根據會議議程分為以下四個部份： (1).上次會議紀錄確

認(詳如附件一)、  (2).NCC 來函要求自律事項(詳如附

件二、三)及針對事實查核原則，增加 TVBS新聞自律規

範、(3).報告事項：觀眾申訴處理報告(詳如附件四)、  

(4).委員建議與臨時動議。 

一、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

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。 

二、 討論事項： 

(1).NCC 來函要求自律事項(一)     

 報告人：TVBS 新聞部總監 詹怡宜 

事件說明：NCC 來函針對 107年 9 月 6 日新聞台播

出「受困日本”自立自強”謝長廷臉書被罵爆」及「受

困日本自立自強 謝長廷:願承受憤怒」之新聞，提出報

導內容經民眾反映與事實不符，未經查證即予報導，涉

嫌違反事實查證原則，致損害公共利益，要求新聞台對

此提出意見陳述書，新聞部先前已透過法務回函，後續

NCC 並告知，要求新聞單位透過內部自律先行討論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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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成會議紀錄。因此希望今天會議中，各位倫理委員會

的委員們提供 TVBS 新聞部專業意見。 

NCC 所指兩則新聞分別為晚間六、七點新聞與同一

天稍晚更新後版本。第一個版本有外交部回應，更新的

內容除外交部外，再加上謝長廷在臉書上的最新回應。

(播放兩則完整內容，請委員們指導) 

 委員主要意見整理： 

１. 從新聞的「客觀、真實、平衡」的基本原則來看，

這則報導並未違反。報導中說明來源，並在第一時間引

述從關西回台的台灣旅客的訪問及節錄網路上的資訊，

同時求證外交部和後續謝長廷臉書的回應，都真實呈現

於報導中，另依據新聞後續發展反證，即使有當天報導

有不夠精確之處，但並未悖離事實，此篇報導內容並無

明顯錯誤，亦無違反新聞報導基本原則。 

２. 在判斷研究資料的真假，可分為五個層次：1.忽略、

2.不正確、3.真實性、4.帶有偏見的部分呈現、5.假新

聞。未來記者在報導相關新聞時，應加強注重新聞的完

整性、平衡性及價值判斷，真實引述受訪內容，避免讓

觀眾誤會，且不應以一個旅客代表所有旅客，這是在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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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新聞報導中需加強的部分。記者本身除了去訪問及收

集資料外，常常會有主觀意識，不該亂加形容詞，例如：

有一位旅客抱怨大使館，就不可以報導成「台灣的旅客

都在抱怨」，應陳述為「有旅客抱怨」，雖不構成違法的

狀況，但還是回歸到新聞報導基本原則，盡量反映真

實。 

３. 新聞從採訪到播報的過程，若與實際調查研判的結

果有所不一致，並不能以此判斷新聞有過失，作為一個

媒體應盡的責任，採訪時應盡到新聞查核的原則，但無

法用事件最終的結果，反向媒體究責，否則新聞就喪失

報導的價值與立場，並錯失新聞的時效性。 

４. NCC 來函內容似乎陳述不清，未說明是哪一項違反事

實查證原則？僅以「民眾反應與事實不符」，未查證說

明什麼是事實，就來函認定不妥，要求媒體提出意見陳

述書，此舉似有不妥。僅單方面截取民眾意見，就認定

媒體涉違反新聞倫理，恐有違專業。作為主管機關，NCC

對新聞自由的尊重，應該比一般民眾更高才是。 

(2). 針對事實查核原則，增加 TVBS 新聞自律規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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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報告人：TVBS 新聞部總監 詹怡宜 

目前 TVBS 新聞部報導規範有: 

１. TVBS 新聞十誡 

２. TVBS 新聞道德與採訪守則 

檢視這兩份規範，目前新聞十誡中有「反覆查證真實為

上，絕不偽造作假」。採訪守則並未有事實查核相關內容。

因編輯時間在十多年前，部份或已不合時宜，TVBS 新聞

部擬於近一兩個月內重新檢討修訂。 

預計修改內容將包括以下重點： 

1. 新聞首重真實查證，避免道聽塗說，與刻意曲解

事實。 

2. 採訪對象應求周延公平與完整，避免過度依賴單

一消息來源。 

3. 若有錯誤，應立即更正。 

新聞部內部將審慎處理此次「TVBS 新聞道德與採訪守則」

的修改工程，下次委員會議前會完成修訂版本，提交倫

理委員會認可。 

 委員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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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. 建議可摘錄整理新聞倫理委員會歷次的案例內

容，提供給新聞部同仁參考。 

２. 新聞部固然針對事實查核原則增列自律規範，但

重點是加強實務面的培訓，確保記者採訪過程中能

不違背新聞查核原則。建議將事實查核機制導入新

聞製播流程，要有清楚明確的把關機制。 

 

(3).NCC 來函要求自律事項(二) 

 報告人：TVBS 新聞部總監 詹怡宜 

事件：NCC 來函針對 107 年 9月 3 日新聞台播出「卡戰！

Line 攜手一卡通、icash 與銀行衝回饋」之新聞，提出

報導內容經民眾反映，含宣傳 LINE PAY 功能，記者並實

際操作，認為有欠妥適，涉有違反衛廣法之虞，指出新

聞內容跟廣告需做區隔，新聞不得置入性行銷，要求確

實改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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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部說明：報導以 Line Pay 為主，但仍含其他品牌，

以「卡戰」為報導切入點。此段報導依新聞角度出發，

並非置入性行銷。 

 會議討論重點紀錄 

     委員意見如下： 

１. 的確行銷意味稍重，若要做客觀報導，應點評優劣，

並加入「卡戰」具體內容，減少實際操作部分才是。 

２. 這是互聯網時空之下的一個模糊空間，牽涉到把

LINE 定義為何？是如 FB 的社群軟體、通訊軟體? 若定

義為平台,則報導較無為商品宣傳問題。但建議報導仍

應以「卡戰」角度分析優劣利弊。 

３. 報導中確實將 Line 跟 PChome視為「卡戰」的雙方，

建議新聞部報導應更符合比例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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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報告事項： 

觀眾申訴處理報告 

 報告人：TVBS 新聞部副總監 沈文慈 

1. 反映: 8/2「孩子給我」！女控家暴前夫 闖家門挾小

孩     

內容：陳先生為新聞裡前夫，他表示報導沒他說法有失

公平，希望 TVBS 記者回電給他做說明。 

新聞處理：已採訪申訴人，補充於新聞報導. 

 

 

2. 反映: 10/7"哪招？給車廂標示建議 乘客控竟遭車

長趕下車" 

內容：表示為新聞中所說的列車長，爆料民眾所講的內

容與事實有出入，想親自與記者說明實際狀況，請記者

能盡快與她聯繫。 

新聞處理：已與申訴人聯繫 並修改新聞內容加入列車長

說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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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委員建議： 

與公眾利益無重大關聯，又沒有時效性，或僅有單方面消息

來源的新聞，若沒有採訪兩方說法，基本上就不該播出這則

新聞，應該在查核的過程中，就要避免報導此類型的新聞。 

四、 委員建議與臨時動議：無 


